关于印发《濉溪县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发展项目奖补方案》的通知
各镇、县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奖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中共濉溪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9月28日

濉溪县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

奖补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施产业项目，开展品牌粮食（优质专用小麦）种植、良种繁育，提升我县小麦产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村级组织服务群众、带动发展的能力。特制定本奖补方案。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国家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品牌为引领，聚焦“优质、绿色、高效”，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奖补，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优质小麦“种植标准化、加工精深化、良种繁育专业化、品牌建设市场化”融合发展，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二、目标任务
通过项目支持，推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农民增收，实现集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产业支撑能力明显提升、农民共同富裕基础更加牢固。
三、支持方向和金额

（一）支持方向。对产业园范围内3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名单见附件1）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且面积不低于500亩的，从事优质小麦规模化种植、良种繁育、实行订单收购的给予一次性奖补。 

（二）支持金额。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项目总资金450万元，按照不高于项目投入的30%进行奖补，奖补标准每亩不高于200元。奖补资金总额实行预算控制，当年奖补资金不超过450万元，如核定奖补总额超过450万元，则等比例压缩，优先奖补整村推进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四、实施内容

1.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流转土地，从事濉溪小麦良种规模化种植、良种繁育。

2.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及耕种管收全程服务。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率先承担大面积单产提升、率先开展技术集成和模式展示、率先展示单产提升成效，为“江淮粮仓”建设贡献力量。

3.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提升项目运营质量。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标准化生产，规范生产记录档案，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自律性检验检测制度。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注册商标，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达标合格农产品，开展品牌化经营。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农产品初加工。

4.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强化服务带动能力。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十大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建设，开展标准化生产，打造具有濉溪标识度的“新农优品”“皖美农品”。

五、进度安排

1.主体申报。安徽省濉溪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内32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符合前款条件的均可申报。申报主体2025年11月20日前，向所在镇农业主管部门备案，乡镇汇总报县农业农村局。申报主体2026年6月20日前向所在镇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2），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表、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证明材料如土地流转合同及租金支付证明，购买种子、农药、肥料等付款证明以及耕、种、管、收等服务费支付证明材料等。项目申报实行承诺制，申报主体出具承诺（详见附件4）保证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如发现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的自愿退回奖补资金，并承诺三年内不再申报农业项目。

2.镇级初审。镇政府收到主体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组织人员进行初步验收，通过查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账簿、现场核查、走访群众等方式，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查，经公示无异议后，7月10日前镇汇总行文上报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县级验收。

3.部门审核。县农业农村局收到各镇验收申请后，10工作日内组织人员进行验收。依据小麦制种企业或加工企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收购合同或收购票据、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账簿资料等核定奖补面积。参考标准：按照种植成本每亩600元或土地流转租金每亩1000元标准核定奖补面积。

4.公示公开。审核通过的拟奖补对象名单、项目及金额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县农业农村局网站等平台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5.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县农业农村局按报账程序于2026年7月底前将资金拨付至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账户。8月底前完成项目绩效评价，并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报濉溪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农业农村局及各镇要高度重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工作，加强对项目的统筹、实施和监督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实施方案内容使用资金，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

（二）加强监督管理。濉溪县农业农村局对资金的使用管理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对项目内容、补助对象、补助金额等信息进行公开公示，并做好指导、咨询和服务，不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抽查，提高资金成效。

（三）加强资金监管。严禁以拨代支、挤占挪用、虚报冒领。不得受理以中介机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金项目，不得将财政补助资金用于支付中介费用，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弥补预算支出缺口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无关的支出。

附件：1.产业园涉及行政村（社区）一览表

2.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申报材料目录

3.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申请表

4.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

5.2025-2026年度濉溪县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汇总表

附件1

产业园涉及行政村（社区）一览表

	镇
	行政村名称
	数量（个）

	铁佛镇
	道口村、铁佛村、刘楼村、张庄村、梁庄村
	5

	百善镇
	百善村、茶安村、鲁店村、青卫村、张庄村、叶刘湖村、柳孜村、黄新庄村、道口村、王司村、前营村、桥头村、宋庙村、马乡村、丁楼村、苇菠村、郭屯村、徐楼村、闫集村、龙桥村、龙沱村、龙北村
	22

	四铺镇
	颜道口村、界洪村、五铺村、八里村、

洪南村
	5


附件2

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申报材料

目   录

一、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申请表
二、项目申报承诺书
三、相关证件复印件

1.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复印件

2.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村集体经济组织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项目相关证明材料：

1.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

2.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流转花名册

3.土地流转租金支付证明，

4.购买种子、农药、肥料付款证明材料

5.耕种管收服务费支付证明材料

        6.小麦 种子企业收购小麦良种合同、票据
        7.小麦加工企业收购小麦良种合同、票据

8.村集体经济组织研究发展项目的会议记录

9.2025-2026年度濉溪县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汇总表

附件3

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申请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亩、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电话
	

	具体负责人


	
	电话
	

	开户银行
	
	帐 号
	

	项目概况
	

	申报实施面积
	
	申报奖补金额
	

	镇农业部门核定面积（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
	
	镇政府建议奖补金额

（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
	

	
	
	
	

	
	
	
	

	县农业部门核定面积（验收人员签字）
	
	县农业部门核定奖补金额（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附件4

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

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

（参考模板）
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郑重承诺：

我单位申报的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投入资金总额    万元，申请奖补   万元，所报送的所有信息及材料均真实、有效、合法，不存在向多个部门重复申报同类项目套取财政资金行为。如申报成功，保证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如有不实之处，或违反相关规定，本单位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2025年  月  日

附件5

2025-2026年度濉溪县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汇总表

	序号
	乡镇
	项目实施单位
	建设地点
	法人
代表
	申报实施面积﹙亩）
	乡镇核实面积
﹙亩﹚
	县级核实
面积
（亩）
	补贴标准（元/亩）
	补贴金额
（万元）
	备注

	
	
	
	
	
	
	
	
	
	
	

	
	
	
	
	
	
	
	
	
	
	

	
	
	
	
	
	
	
	
	
	
	

	
	
	
	
	
	
	
	
	
	
	

	
	
	
	
	
	
	
	
	
	
	

	
	
	
	
	
	
	
	
	
	
	

	
	
	
	
	
	
	
	
	
	
	

	
	
	
	
	
	
	
	
	
	
	

	
	
	
	
	
	
	
	
	
	
	

	
	
	
	
	
	
	
	
	
	
	




